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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该公司位于郁南县宋桂镇茆岭地段自建房屋（宗地编号 221400001529）。主要经营汽油、柴油零售业务，经郁南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5322MA52BH24XQ。

该公司已取得广东省能源局核发的加油站规划点的复函（粤能油气函[2019]433 号）、云浮市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加油

站规划确认延期的复函（云发改能函[2020]138 号）、郁南县发展和改革局核发的加油站规划确认延期的复函（郁发改函

[2020]162 号）、郁南县国土资源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粤（2019）郁南县不动产权第 0003834 号）以及郁南县宋桂镇

人民政府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4453222020010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建字第 44532220200102）

等证照文书，并于 2020 年 4 月 9 日取得郁南县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告知性备案凭证》，于

2021 年 1 月 4 日取得郁南县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同意该公司进行建设，该

公司土建工程于 2021 年 1 月 5 日开工，于 2021 年 2 月 1 日完成，于 2021 年 2 月 5 取得郁南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的《特

殊建设工程消防验收意见书》，于 2021 年 2 月 7 日取得郁南县气象局核发的《防雷装置验收意见书》，现申请竣工验收。

（2）评价结论

郁南县鑫达加油站有限公司新建项目安全设施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因此，该建设项目

与之配套的安全设施、安全生产条件，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要求，具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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